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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委、市法宣办、市司法局、市人社局决定开展网络学法活动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习答题时间 

2021年7月1日至31日。 

二、参加对象 

全市各级机关部门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工作人员，高校（中

职院校）师生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、职工，村（社区）法律明白

人，法律爱好者。 

三、学习答题内容 

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相关内容。 

四、学习答题方式 

在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答题，每天4题，每人每天限

答一次。请关注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，在手机下方子菜单“齐参

与”中找到“党内法规专项答题”进入答题页面，通过手机号码注

册，根据工作（学习）单位地址选择相应的地区（市/区）和单

位名称，参加答题。 

五、结果运用 

本次活动参与情况将作为各单位年度述职述廉述法、法治建

设、普法与依法治理等考核内容，纳入“七五”普法评先参考指标。 

六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。学习党内法规是年度法治建设

和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，要将本次活动作为落实谁执法谁普






